
檔案: ED(CR) 984/2000

教育署行政通告第2 7 / 2 0 0 0號

(注意:  本通告應交

a . 資助學校校監及校長 -  備辦,  及

b . 各組主管 -  備考)

資助學校「營辦開支整筆津貼」

摘要

本通告旨在公布「營辦開支整筆津貼」(以下簡稱「營辦津貼」的詳情。該項
非薪金經常津貼將由二零零零年九月一日起在資助學校推行。

2. 此外，為使學校能更靈活調撥資源，由即日起，校董會可酌情決定以學校及班
級津貼，支付個別超逾該津貼所定的限額開支項目。

詳情

3. 目前，給予資助學校的經常津貼是以逐個津貼項目發放的 。

一般而言 ，學校只能按指定的用途運用該筆津貼。此外，學校在

保留津貼餘款供日後使用時，亦有局限。

4. 為輔助學校推行校本管理及訂定長遠發展策略 ，「營辦津

貼」把現時各項非薪金經常津貼綜合為整筆津貼，（除以實報實

銷 或 以 發 還 款 額 方 式 發 放 的 津 貼 外 ） 以 方 便 學 校 進 行 規 劃 及 決

策。

5. 附件A夾附的《營辦開支整筆津貼運用指引》，載列了「營

辦津貼」的基本原則、運用規則及財政和會計安排。現將該項津

貼的主要特色簡述如下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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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.「營辦津貼」包括 一般範疇和特殊範疇。學校可靈活運用

一般範疇內的各項津貼，特殊範疇下的各項津貼，則

只可以用作特定用途。

b.學校可把一般範疇的款額，用以補貼特殊範疇內各項津

貼的開支，或用於「營辦津貼」以外的其他津貼項目。

c.學校可保留未撥用的津貼額，最高可達「營辦津貼」的

12個月撥款額。目前，學校只能把未撥用的款額，保留

至相等於三個月至十二個月不等的津貼。

d.「營辦津貼」項下的津貼額，會根據綜合消費物價指數

每年作出調整。

6. 在「營辦津貼」的安排下 ，個別學校所得的津貼 ，仍會按

現行基礎計算，即根據學校開設的班級數目、學生人數及開辦的

科目計算 。教育署會在有需要時，檢討應否按實值計算，對個別

津貼作調整。

7. 在可更靈活運用撥款之餘, 學校須訂立正式的程序進行財

務規劃，監管開支及評估效果。此外，學校亦須加強透明度 ，包

括在周年校務計劃書內加入財政預算，並在學校的周年報告附載

經核數師審核的財務申報表 。 詳情請參閱附件A，特別請留意第 4

節有關財務及會計的安排。

相關事項

8. 目前，資助小學、特殊學校 、實用中學及技能訓練學校只

能以學校及班級津貼支付3,000元以下的維修費或家具及設備項

目；資助中學的限額是8,000元以下。如這類項目的預算開支超逾

限額，學校需申請非經常津貼支付 。「營辦津貼」的安排對現時

申請非經常津貼作大型修葺工程和添置家具及設備的準則，並無

改變，但由即日起，校董會可以酌情決定以學校及班級津貼 ，支

付超逾有關限額的開支項目 ，而毋需向教育署申請批准。此外，

校董會亦可以同樣酌情決定以該津貼，支付超逾下列的開支項目-



3

a.以每項計算超逾500元的小項目開支，或全年總額超逾學校

最高學生人數x 5元的數額，及

b.每年用於培訓教職員的總開支超逾學校最高學生人數  x 7

元的數額 ，或特殊學校/實用中學/技能訓練學校在這方面

的總開支超逾核准開設的班級數目x 200元的數額。

「營辦津貼」簡介會

9. 教育署會在六月舉行兩場簡介會 ，介紹 「營辦津貼」及有

關的會計安排。詳情請參閱附件B。

查詢

10. 《資助則例》的有關規定稍後會作出相應修訂。如對津

貼政策有任何疑問，請與所屬地區的教育主任/特殊學校行政組督

學聯絡。至於有關財政和會計方面的查詢 ，則請聯絡教育署財政

科 (電話 2892 6274 或電郵地址 exora1@ed.gov.hk)。

教育署署長

鄭文耀代行

二零零零年六月九日



附 件 A

營辦開支整筆津貼

資助學校

運用指引

教育署

二零零零年五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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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8 9 2 6 2 7 4， 電 郵 地 址 為 exora1@ed.gov.hk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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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簡介

1 . 1　 　 為 了 讓 資 助 學 校 更 靈 活 地 運 用 資 源 ， 並 配 合 校 本 管 理 的
推 行 ， 教 育 署 由 二 零 零 零 至 零 一 學 年 起 ， 向 學 校 發 放 「 營 辦 開

支 整 筆 津 貼 」 (以 下 簡 稱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)。

1 . 2　 　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的 特 點 在 於 免 除 現 行 各 津 貼 項 下 的 撥 款 不
能 互 相 調 撥 的 限 制 ， 並 容 許 學 校 保 留 更 大 的 津 貼 剩 餘 額 。

1 . 3　 　 本 指 引 旨 在 說 明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的 結 構 與 設 計 特 點 ， 以 及
學 校 如 何 恰 當 及 有 效 地 運 用 所 獲 撥 款 的 原 則 與 規 則 。 本 指 引 亦

有 闡 釋 實 施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的 財 政 及 會 計 管 理 的 安 排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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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 結構與設計特點

現 行 措 施

2 . 1　 　 現 時 給 予 學 校 的 津 貼 各 有 特 定 的 適 用 範 圍 ， 除 行 政 津
貼 、 學 校 及 班 級 津 貼 及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外 ， 項 下 的 津 貼 均 不 可 互

相 調 撥 。 每 項 津 貼 的 剩 餘 款 項 亦 有 特 定 的 累 積 限 期 ， 由 三 個 月

至 十 二 個 月 不 等 。

實 施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的 新 措 施

適 用 範 圍

2 . 2　 　 由 二 零 零 零 至 零 一 學 年 起 ， 每 所 學 校 將 獲 發 放 「 營 辦 津
貼 」 ， 用 以 支 付 營 辦 開 支 。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基 本 上 包 括 所 有 經 常

項 目 津 貼 ， 但 不 包 括 薪 金 津 貼 或 以 實 報 實 銷 或 以 發 還 款 項 方 式

發 放 的 津 貼 項 目 ， 例 如 租 金 及 差 餉 津 貼 、 發 給 以 海 外 條 款 聘 用

的 教 師 的 旅 費 及 行 李 津 貼 。

結 構

2 . 3　 　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是 由 兩 個 獨 立 的 不 同 範 疇 組 成 ， 即 一 般 範
疇 及 特 殊 範 疇 。 其 定 義 如 下 ：

一 般 範 疇

一 般 範 疇 內 的 津 貼 包 括 大 部 分 經 常 項 目 津 貼 ， 其 組 成 津

貼 項 目 載 於 附 錄 A。 學 校 可 自 行 決 定 這 個 範 疇 內 各 項 津
貼 的 開 支 額 。 如 有 盈 餘 ， 學 校 可 把 餘 款 用 作 補 貼 特 殊 範

疇 項 目 的 支 出 ， 亦 何 用 於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以 外 的 其 他 政 府

補 助 項 目 。

特 殊 範 疇

特 殊 範 疇 內 的 津 貼 ， 用 作 達 成 特 定 政 策 目 標 。 二 零 零 零

至 零 一 學 年 適 用 的 津 貼 項 目 見 載 於 附 錄 B。 特 殊 範 疇 內 每

項 津 貼 均 屬 獨 立 性 質 ， 項 下 的 津 貼 款 項 不 可 互 相 調 撥 ，

亦 不 可 調 撥 出 特 殊 範 疇 ， 但 一 般 範 疇 的 盈 餘 可 用 作 補 貼

特 殊 範 疇 的 支 出 。 這 項 安 排 旨 在 確 保 學 校 把 特 殊 範 疇 項

下 的 津 貼 用 於 指 定 用 途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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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4　 　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名 下 的 項 目 及 調 撥 的 靈 活 性 會 因 時 而 異 。

教 育 署 會 根 據 運 作 經 驗 及 環 境 轉 變 等 因 素 ， 考 慮 把 特 殊 範 疇 內

的 某 項 組 成 津 貼 重 新 分 類 為 一 般 範 疇 ， 或 把 特 殊 範 疇 內 的 若 干

津 貼 項 目 組 合 起 來 ， 以 便 學 校 把 組 合 內 的 津 貼 靈 活 調 撥 。 此

外 ， 日 後 當 教 育 署 獲 取 撥 款 以 供 實 施 新 計 劃 時 ， 亦 會 決 定 應 否

把 所 得 撥 款 納 入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內 ， 以 及 納 入 哪 一 個 範 疇 。

首 年 撥 款 額

2 . 5　 　 儘 管 一 九 九 九 年 有 通 貨 緊 縮 的 現 象 ， 二 零 零 零 至 零 一 學

年 的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名 下 各 項 目 的 撥 款 額 ， 將 維 持 在 一 九 九 九 至

二 零 零 零 學 年 津 貼 額 的 水 平 。 發 放 給 各 學 校 的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是

會 根 據 現 行 的 方 法 計 算 ， 因 此 有 些 學 校 不 會 獲 得 所 有 載 於 附 錄 A

及 B的 津 貼 項 目 。

日 後 的 調 整

2 . 6　 　 教 育 署 會 維 持 目 前 根 據 價 格 的 變 動 逐 年 調 整 撥 款 額 的 做

法 。 由 於 實 行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， 以 往 對 各 項 津 貼 調 動 的 限 制 亦 相

應 消 失 ， 故 教 育 署 會 劃 一 根 據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變 動 來 調 整

「 營 辦 津 貼 」 的 撥 款 額 。 除 此 以 外 ， 教 育 署 亦 會 根 據 班 級 數 目 /

學 生 人 數 /開 辦 科 目 的 變 動 而 調 整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的 撥 款 。

檢 討 津 貼 款 額

2 . 7　 　 除 根 據 通 貨 膨 脹 及 上 述 各 項 數 量 上 的 變 動 來 調 整 撥 款 額

外 ， 教 育 署 亦 會 在 有 需 要 時 ， 檢 討 是 否 需 要 按 通 脹 外 ， 調 整 個

別 津 貼 的 撥 款 額 。

保 留 累 積 的 剩 餘 款 項

2 . 8　 　 為 了 讓 學 校 更 靈 活 地 運 用 津 貼 ， 由 二 零 零 零 至 零 一 學 年

起 ， 學 校 可 把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的 剩 餘 款 項 ， 累 積 達 至 十 二 個 月 的

津 貼 額 。 只 有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， 教 育 署 才 會 考 慮 學 校 保 留 累 積 剩

餘 款 項 至 超 過 十 二 個 月 津 貼 額 的 申 請 。

2 . 9　 　 當 學 校 累 積 的 剩 餘 款 項 超 過 十 二 個 月 的 津 貼 額 時 ， 學 校

可 自 由 決 定 從 哪 些 組 成 津 貼 的 餘 款 退 回 教 育 署 。 在 這 種 情 況

下 ， 學 校 可 考 慮 先 行 退 回 特 殊 範 疇 內 的 剩 餘 款 項 ， 然 後 再 退 回

一 般 範 疇 內 的 剩 餘 款 項 。 這 種 做 法 基 於 一 般 範 疇 有 較 大 的 調 撥

空 間 可 讓 學 校 日 後 可 把 一 般 範 疇 內 的 剩 餘 款 項 調 撥 至 特 殊 範

疇 ， 但 反 之 則 不 可 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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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 運用原則及規則

基 本 原 則

3 . 1　 　 發 放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， 旨 在 讓 學 校 更 靈 活 地 運 用 資 源 。 因
此 ， 學 校 可 按 校 董 會 定 下 的 目 標 及 政 策 ， 釐 定 各 項 開 支 的 優 先

次 序 及 資 源 分 配 安 排 。

3 . 2　 　 學 校 在 行 使 這 種 靈 活 機 制 時 ， 必 須 時 刻 以 學 生 的 利 益 為
首 要 考 慮 因 素 。 學 校 亦 須 確 保 每 項 支 出 均 使 用 得 宜 及 切 合 教 育

需 要 ， 例 如 學 校 在 舉 行 典 禮 時 ， 便 應 盡 量 減 少 購 買 花 籃 的 開

支 。 除 此 ， 任 何 因 為 行 使 這 種 靈 活 機 制 而 引 起 的 經 常 費 用 ， 學

校 需 確 保 能 夠 由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或 學 校 本 身 的 資 源 支 付 。

運 用 規 則

3 . 3　 　 學 校 在 釐 定 有 關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的 開 支 時 ， 應 參 照 教 育 署
在 資 助 則 例 及 不 時 發 出 的 通 告 所 訂 明 對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各 組 成 部

份 的 資 助 範 圍 。 此 外 ， 學 校 亦 須 確 保 其 總 支 出 不 會 超 逾 「 營 辦

津 貼 」 的 津 貼 額 ， 即 教 育 署 不 會 接 受 學 校 申 請 增 加 「 營 辦 津

貼 」 的 款 額 。

3 . 4　 　 政 府 資 助 政 策 規 定 ， 受 資 助 機 構 員 工 的 服 務 條 款 及 條
件 ， 不 應 優 於 政 府 為 相 類 職 系 的 公 務 員 所 提 供 的 條 件 。 因 此 ，

即 使 學 校 可 靈 活 運 用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， 學 校 仍 須 繼 續 依 循 這 項 政

策 。

3 . 5　 　 教 育 署 將 繼 續 提 供 補 助 ， 以 供 學 校 支 付 因 使 用 行 政 津 貼
/修 訂 行 政 津 貼 聘 用 的 文 員 及 校 工 的 公 積 金 供 款 。 至 於 以 「 營 辦
津 貼 」 範 圍 內 以 其 他 津 貼 聘 用 的 職 員 ， 學 校 須 以 「 營 辦 津 貼 」

項 下 的 剩 餘 款 額 ， 或 學 校 從 其 他 途 徑 獲 取 的 款 項 ， 支 付 公 積 金

的 供 款 。 教 育 署 及 學 校 為 員 工 向 公 積 金 計 劃 供 款 的 範 例 列 於 附

錄 C。

3 . 6　 　 根 據 上 述 原 則 及 規 則 ， 下 述 開 支 不 得 從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項
下 撥 款 支 付 ──

( a )　 員 工 附 帶 福 利 ， 包 括 房 屋 福 利 、 膳 食 或 膳 食 津 貼 、
交 通 費 津 貼 、 醫 療 開 支 等 ；

( b ) 教 職 員 向 外 間 機 構 或 政 府 機 構 繳 交 的 罰 款 及 利 息 ；

( c ) 借 給 員 工 或 非 學 校 僱 員 的 貸 款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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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員 工 協 會 或 專 業 團 體 的 會 費 ；

( e )　 須 予 註 銷 的 款 項 ， 例 如 註 銷 多 付 的 款 項 ；

( f ) 辦 學 團 體 的 總 部 或 其 他 服 務 單 位 的 行 政 及 管 理 開
支 。

上 述 支 出 項 目 並 非 包 攬 無 遺 。 教 育 署 會 不 時 按 需 要 修 訂 該 支 出

項 目 名 單 ， 並 會 把 有 關 改 動 通 知 各 學 校 。 如 有 疑 問 ， 學 校 應 諮

詢 教 育 署 的 分 區 辦 事 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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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 財政及會計安排

開 支 預 算

4 . 1　 　 為 方 便 學 校 預 先 得 知 下 學 年 可 獲 得 的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款 額
以 便 擬 訂 各 項 開 支 預 算 ， 教 育 署 將 在 每 個 學 年 開 始 前 向 學 校 發

出 一 份 撥 款 分 配 通 知 書 (有 關 樣 本 見 附 錄 D )。

4 . 2　 　 學 校 應 根 據 該 份 撥 款 分 配 通 知 書 ， 就 如 何 運 用 「 營 辦 津
貼 」 的 撥 款 擬 訂 一 份 開 支 預 算 (有 關 樣 本 見 附 錄 E )， 並 把 預 算 提
交 校 董 會 審 批 。 開 支 預 算 一 經 核 准 ， 學 校 便 應 向 各 有 關 人 士 公

布 。 學 校 亦 應 向 教 育 署 分 區 辦 事 處 提 交 一 份 經 核 准 的 開 支 預 算

副 本 。

開 支 監 管

4 . 3　 　 為 確 保 學 校 能 以 恰 當 及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的 方 法 運 用 「 營 辦
津 貼 」 ， 校 董 會 應 釐 定 津 貼 的 應 用 範 圍 、 運 用 準 則 及 規 則 。 學

校 應 切 實 遵 行 經 核 准 的 開 支 預 算 來 運 用 撥 款 。 由 於 學 校 可 能 有

需 要 在 緊 急 及 在 無 法 預 測 的 情 況 下 ， 修 改 經 核 准 的 開 支 預 算 ，

而 校 方 又 可 能 難 於 要 求 校 董 會 及 時 作 出 批 准 ， 故 此 學 校 可 請 求

校 董 會 考 慮 授 權 學 校 有 關 人 員 批 准 涉 及 款 額 少 於 某 個 限 額 的 預

算 修 訂 。

4 . 4　 　 學 校 應 確 保 各 項 開 支 的 總 額 不 超 逾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的 總 撥
款 額 。 如 有 任 何 不 敷 之 數 ， 學 校 均 須 使 用 本 身 的 資 源 填 補 。 此

外 ， 教 育 署 如 發 現 學 校 有 不 恰 當 使 用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的 情 況 ， 便

會 要 求 學 校 解 釋 何 以 出 現 這 些 違 規 的 行 為 。 如 學 校 未 能 給 予 合

理 解 釋 ， 學 校 必 須 以 本 身 的 資 源 填 補 有 關 開 支 。

發 放 「 營 辦 津 貼 」

4 . 5　 　 由 二 零 零 零 至 零 一 學 年 起 ，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的 款 項 將 按 照
下 述 安 排 發 放 ──

( a ) 行 政 津 貼 將 按 現 行 安 排 按 月 發 放 。

( b ) 學 校 及 班 級 津 貼 將 會 每 半 年 發 放 一 次 ， 分 別 在 八 月
及 四 月 。

( c ) 科 目 及 課 程 津 貼 和 其 他 津 貼 將 在 八 月 一 筆 過 發 給 學
校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教 育 署 會 在 學 校 確 定 該 學 年 的 班 級

數 目 /學 生 人 數 /開 辦 科 目 總 數 後 調 整 這 筆 臨 時 撥
款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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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校 本 新 來 港 學 童 支 援 計 劃 的 撥 款 ， 則 會 在 學 校 遞 交
申 請 時 才 發 放 。

會 計 及 申 報 規 定

4 . 6　 　 學 校 應 繼 續 為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範 圍 內 的 每 個 津 貼 項 目 設 立
相 應 的 分 類 賬 目 ， 以 記 錄 各 項 目 的 支 出 情 況 。 此 外 ， 學 校 應 分

別 設 立 一 般 範 疇 統 制 賬 目 及 特 殊 範 疇 統 制 賬 目 ， 以 供 記 錄 及 監

察 各 項 開 支 盈 餘 。 學 校 應 定 期 向 校 董 會 匯 報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的 開

支 情 況 。 在 這 方 面 ， 學 校 可 參 照 載 錄 於 附 錄 F的 開 支 報 告 。

4 . 7　 　 學 校 應 沿 用 現 行 做 法 ， 向 教 育 署 提 交 每 年 經 審 核 的 財 政
報 告 及 其 他 有 關 的 財 政 申 報 表 。 至 於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， 學 校 應 採

用 附 錄 G所 載 格 式 ， 提 交 經 審 核 的 有 關 財 政 報 告 。 學 校 應 要 求
核 數 師 證 實 ， 學 校 在 運 用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時 ， 均 符 合 教 育 署 不 時

在 資 助 則 例 及 各 通 告 內 公 布 的 適 用 範 圍 及 規 則 。

保 留 剩 餘 津 貼

4 . 8　 　 累 積 至 一 九 九 九 至 二 零 零 零 學 年 的 個 別 津 貼 項 目 盈 餘 ，
將 按 實 施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之 前 沿 用 的 回 撥 安 排 處 理 。 經 回 撥 後 累

積 的 盈 餘 ， 將 於 集 合 結 算 後 ， 轉 撥 入 二 零 零 零 至 零 一 學 年 的 一

般 範 疇 津 貼 及 特 殊 範 疇 津 貼 的 期 初 結 餘 項 下 。

4 . 9　 　 在 推 行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後 ， 學 校 應 分 別 核 實 一 般 範 疇 及 特
殊 範 疇 項 下 的 津 貼 盈 餘 結 存 。 學 校 應 把 各 項 剩 餘 的 津 貼 款 額 相

加 ， 如 總 額 超 逾 當 年 十 二 個 月 的 「 營 辦 津 貼 」 額 時 ， 學 校 應 根

據 第 2 . 9段 所 述 程 序 ， 把 剩 餘 款 項 退 回 教 育 署 。



附 錄 A
營 辦 開 支 整 筆 津 貼 的 組 成 項 目 ── 一 般 範 疇

資 助 中 學
津 貼 名 稱 2 0 0 0 至 2 0 0 1 年 度 津 貼 款 額

美 術 與 設 計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4 5元 (中 一 至 中 三 )
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6 6元 (中 四 至 中 五 )

普 通 電 腦 科 每 級 2 , 0 0 0元

電 腦 科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7 , 2 0 0元

設 計 與 科 技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1 3 7元 (中 一 至 中 三 )
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2 0 7元 (中 四 至 中 五 )

家 政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 8 1元 （ 中 一 至 中 三 ）
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1 2 0元 （ 中 四 至 中 五 ）

綜 合 科 學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 2 8元

膳 宿 服 務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 2 0 7元

電 子 與 電 學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 2 0 7元

工 程 科 學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 2 0 7元

時 裝 及 成 衣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 2 0 7元

金 工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 2 0 7元

紡 織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 2 0 7元

普 通 話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 1 , 6 2 5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生 物 每 班 每 年 1 , 3 7 0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化 學 每 班 每 年 1 , 7 3 0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中 國 語 文 及 文

化
每 班 每 年 6 5 0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英 國 文 學 每 班 每 年 6 6 0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政 府 與 公 共 事

務
每 班 每 年 7 5 0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英 語 運 用 每 班 每 年 6 3 8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設 計 與 科 技 每 班 每 年 6 , 4 8 8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電 腦 應 用 每 班 每 年 2 , 3 0 0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音 樂 每 班 每 年 2 , 0 0 0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美 術 與 設 計 每 班 每 年 4 , 0 4 6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電 子 每 班 每 年 5 , 2 8 8元

高 級 補 充 程 度 倫 理 及 宗 教 科 每 班 每 年 6 4 0元

高 級 程 度 電 腦 科 每 班 每 年 2 , 3 0 0元

高 級 程 度 工 程 科 學 每 班 每 年 6 , 4 8 8元

高 級 程 度 生 物 每 班 每 年 1 , 7 5 0元

高 級 程 度 化 學 （ 教 師 評 審

制 ）
每 班 每 年 2 , 6 5 0元

無 線 耳 筒 接 收 系 統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6 0 0元

英 文 科 經 常 津 貼 每 班 每 年 6 0 0元 （ 中 一 至 中 三 ）

每 班 每 年 9 0 0元 （ 中 四 至 中 五 ）



津 貼 名 稱 2 0 0 0 至 2 0 0 1 年 度 津 貼 款 額

公 民 教 育 計 劃 每 班 每 年 5 0 0元

資 訊 科 技 研 習 中 心 消 耗 品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5 , 0 0 0元

校 本 教 師 入 職 輔 導 津 貼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, 2 0 0元

學 校 及 班 級 津 貼 學 校 津 貼

文 法 學 校 ： 8 1 , 1 8 0元

工 業 中 學 ： 7 4 , 0 0 0元

職 業 先 修 學 校 ： 8 9 , 6 2 0元

班 級 津 貼

文 法 學 校 ： 1 9 , 9 9 0元

工 業 中 學 ： 2 3 , 5 5 0元

職 業 先 修 學 校 ： 3 2 , 0 9 0元

行 政 津 貼 文 法 學 校 及 工 業 中 學

每 班 每 年 9 1 , 6 7 4元 （ 中 一 至 中 五 ）

每 班 每 年 8 2 , 9 3 4元 （ 中 六 至 中 七 ）

職 業 先 修 學 校

每 班 每 年 1 0 7 , 1 5 3元 (中 一 至 中 五 )

每 班 每 年  8 2 , 9 3 4元 (中 六 至 中 七 )

供 增 聘 文 書 助 理 的 行 政 津 貼 文 書 助 理 的 中 位 薪 點 (即 每 月 1 1 , 8 2 0元 )

為 學 業 成 績 稍 遜 學 生 而 設 的

行 政 津 貼
每 所 學 校 每 年 8 4 , 0 0 0元

經 常 性 的 家 具 及 設 備 津 貼

(學 校 管 理 新 措 施 )
每 班 每 年 3 , 6 8 1元

消 減 噪 音 津 貼 每 班 每 年 6 , 8 8 0元

每 間 特 別 室 每 年 1 7 , 4 5 0元

升 降 機 保 養 津 貼 每 月 電 費

每 部 升 降 機 2 , 0 0 0元

每 個 樓 梯 升 降 架 5 0 0元

每 部 液 壓 升 降 台  8 5元

每 月 保 養 費

每 部 升 降 機 4 , 0 0 0元

每 個 樓 梯 升 降 架 3 , 7 0 0元

每 部 液 壓 升 降 台 2 , 0 8 5元

實 驗 預 備 室 空 調 設 備 津 貼 每 年 每 預 備 室 電 費 津 貼 ： 2 , 8 0 0元

每 年 每 預 備 室 保 養 費 津 貼 ： 1 , 0 0 0元

員 工 發 展 津 貼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3 , 3 6 0元

增 補 津 貼 每 班 每 年 2 0 0元

補 充 津 貼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2 7 , 4 4 0元

（ 設 有 少 於 2 4班 的 學 校 ）

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5 9 , 3 0 0元

（ 設 有 2 4班 或 以 上 的 學 校 ）



  

資 助 小 學
津 貼 名 稱 2 0 0 0 至 2 0 0 1 年 度 津 貼 款 額

活 動 教 學 法 津 貼 每 班 每 年 1 , 3 9 0元
每 班 每 年 8 8 0元
每 班 每 年 4 6 0元

目 標 為 本 課 程 每 班 每 年 5 8 5元

普 通 話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, 2 5 0元

無 線 耳 筒 接 收 系 統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2 0 0元

公 民 教 育 每 班 每 年 5 0 0元

多 媒 體 電 腦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4 , 0 0 0元

校 本 教 師 入 職 輔 導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, 2 0 0元

學 校 及 班 級 津 貼 學 校 津 貼

4 3 , 2 0 0元 (非 收 費 學 校 )
1 8 , 8 8 0元 (收 費 學 校 )
班 級 津 貼 (非 收 費 學 校 )
9 , 3 2 0元 (半 日 制 學 校 )
1 0 , 9 9 0元 (全 日 制 學 校 )
6 , 2 7 0元 (啟 導 班 )

班 級 津 貼 (收 費 學 校 )

4 , 3 0 0元 (半 日 制 學 校 )
5 , 9 7 0元 (全 日 制 學 校 )
3 , 4 4 0元 (啟 導 班 )

行 政 津 貼 文 書 人 員 的 中 位 薪 點 (即 助 理 文 書 主 任

每 月 1 5 , 1 6 0元 及 文 書 助 理 每 月 1 1 , 8 2 0元 )
校 工 的 頂 薪 點 (即 每 月 1 0 , 1 7 5元 )

修 訂 行 政 津 貼 校 工 的 頂 薪 點 (即 每 月 1 0 , 1 7 5元 )

經 常 性 的 家 具 及 設 備 津 貼

(學 校 管 理 新 措 施 )
每 班 每 年 8 7 3元

消 減 噪 音 津 貼 每 個 課 室 /教 員 室
6 , 8 8 0元 (全 日 制 學 校 )
8 , 9 7 0元 (上 下 午 班 制 學 校 )
5 , 4 9 0元 (半 日 制 學 校 )
每 個 特 別 室

1 7 , 4 5 0元 (全 日 制 學 校 )
2 2 , 6 8 0元 (上 下 午 班 制 學 校 )
1 3 , 9 6 0元 (半 日 制 學 校 )

升 降 機 保 養 津 貼 每 月 電 費

每 部 升 降 機 2 , 0 0 0元
每 個 樓 梯 升 降 架 5 0 0元
每 部 液 壓 升 降 台 8 5元
每 月 保 養 費

每 部 升 降 機 4 , 0 0 0元
每 個 樓 梯 升 降 架 3 , 7 0 0元
每 部 液 壓 升 降 台 2 , 0 8 5元

員 工 發 展 津 貼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3 , 3 6 0元

增 補 津 貼 每 班 每 年 2 0 0元

補 充 津 貼 8 7 , 3 0 0元 (設 有 少 於 1 2班 的 學 校 )



1 1 6 , 4 0 0元 (設 有 1 2至 2 4班 的 學 校 )
1 4 5 , 5 0 0元 (設 有 多 於 2 4班 的 學 校 )



資 助 特 殊 學 校

津 貼 名 稱 2 0 0 0 至 2 0 0 1 年 度 津 貼 款 額

美 術 與 設 計 (中 一 至 中 五 )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4 5元 (中 一 至 中 三 )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6 6元 (中 四 至 中 五 )

設 計 與 科 技 (中 一 至 中 五 )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1 3 7元 (中 一 至 中 三 )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2 0 7元 (中 四 至 中 五 )

家 政 (中 一 至 中 五 )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8 1元 (中 一 至 中 三 )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1 2 0元 (中 四 至 中 五 )

普 通 電 腦 科 每 級 2 , 0 0 0元

電 腦 科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7 , 2 0 0元

綜 合 科 學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2 8元

目 標 為 本 課 程 每 班 每 年 5 8 5元

無 線 耳 筒 接 收 系 統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2 0 0元 (小 學 )
每 所 學 校 每 年 6 0 0元 (中 學 )

普 通 話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, 2 5 0元 (小 學 )
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, 6 2 5元 (中 學 )

為 適 應 有 困 難 兒 童 而 設 的 活 動

津 貼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2 0 0元 (小 學 )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4 0 0元 (中 學 )

公 民 教 育 計 劃 每 班 每 年 5 0 0元

輔 助 課 程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6 8 , 7 5 0元

電 腦 作 為 溝 通 及 復 康 工 具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3 , 0 0 0元

輔 助 學 習 活 動 用 的 電 腦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2 , 0 0 0元

校 本 教 師 入 職 輔 導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, 2 0 0元

學 校 及 班 級 津 貼 學 校 津 貼

7 0 , 0 2 0元
班 級 津 貼

1 3 , 0 0 0元 至 2 3 , 7 1 0元 不 等

行 政 津 貼 文 書 人 員 的 中 位 薪 點 (即 助 理 文 書 主 任

每 月 1 5 , 1 6 0元 及 文 書 助 理 每 月 1 1 , 8 20元 )
校 工 的 頂 薪 點 (即 每 月 1 0 , 1 7 5)元

修 訂 行 政 津 貼 校 工 的 頂 薪 點 (即 每 月 1 0 , 1 7 5)元

經 常 性 的 家 具 及 設 備 津 貼

(學 校 管 理 新 措 施 )
每 班 每 年 由 8 7 8  至 1 4 , 5 8 9元 不 等

消 減 噪 音 津 貼 每 個 課 室 /教 員 室 6 , 8 8 0元
每 個 特 別 室 1 7 , 4 5 0元

補 充 津 貼 每 所 小 學 每 年 8 7 , 3 0 0元
(設 有 少 於 1 2班 的 小 學 )
每 所 小 學 每 年 1 1 6 , 4 0 0元
(設 有 1 2至 2 4班 的 小 學 )
每 所 小 學 每 年 1 4 5 , 5 0 0元
(設 有 多 於 2 4班 的 小 學 )
每 所 中 學 每 年 1 2 7 , 4 4 0元
(設 有 少 於 2 4班 的 中 學 )
每 所 中 學 每 年 1 5 9 , 3 0 0元
(設 有 2 4班 或 多 於 2 4班 的 中 學 )



津 貼 名 稱 2 0 0 0 至 2 0 0 1 年 度 津 貼 款 額

實 驗 預 備 室 空 調 津 貼 每 年 每 預 備 室 電 費 津 貼 2 , 8 0 0元
每 年 每 預 備 室 保 養 費 津 貼 1 , 0 0 0元

身 體 弱 能 /嚴 重 弱 智 兒 童 學 校
的 冷 氣 機 津 貼

每 室 每 年 電 費 津 貼 6 , 7 5 0元
每 室 每 年 保 養 費 津 貼 1 , 2 5 0元

輔 導 教 師 的 交 通 費 津 貼 每 名 教 師 每 年 6 3 0元

教 授 須 留 在 家 中 學 習 的 學 生 的

文 憑 教 師 交 通 費 津 貼
每 名 教 師 每 年 2 , 0 6 4元

員 工 發 展 津 貼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3 , 3 6 0元

增 補 津 貼 每 班 每 年 2 0 0元



附 錄 B

營 辦 開 支 整 筆 津 貼 的 組 成 項 目 ── 特 殊 範 疇

資 助 中 學
津 貼 名 稱 2 0 0 0 至 2 0 0 1 年 度 津 貼 款 額

校 本 學 生 輔 導 計 劃 每 名 額 外 教 師 每 學 年 1 5 , 4 0 0元

融 合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兒 童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1 , 0 0 0元

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而

設 的 雜 項 費 用 津 貼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7 0 0元

校 本 新 來 港 學 童 支 援 計 劃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4 , 0 8 0元

校 本 輔 導 方 式 的 輔 導 及 訓 育

計 劃 經 費 津 貼
6 , 9 0 0元 （ 設 有 2 9班 或 以 上 的 學 校 ）

5 , 7 5 0元 （ 設 有 2 4至 2 8班 的 學 校 ）

3 , 9 1 0元 （ 設 有 1 2至 2 3班 的 學 校 ）

1 , 6 1 0元 （ 設 有 1至 1 1班 的 學 校 ）

為 中 六 學 生 而 設 的 校 本 英 語

精 修 課 程
每 班 2 4 , 0 3 0元

資 訊 科 技 教 育 計 劃 每 所 學 校 6 7 , 0 0 0元

每 所 先 導 學 校 7 6 , 0 0 0元

資 訊 科 技 獎 勵 津 貼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4 , 8 2 8元

特 別 家 具 及 設 備 津 貼 每 班 每 年 2 , 0 0 0元

中 文 廣 泛 閱 讀 計 劃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3 , 5 0 0元

英 文 廣 泛 閱 讀 計 劃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3 , 5 0 0元



資 助 小 學

津 貼 名 稱 2 0 0 0 至 2 0 0 1 年 度 津 貼 款 額

校 本 新 來 港 學 童 支 援 計 劃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2 , 7 5 0元

融 合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兒 童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1 , 0 0 0元

為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的 學 生 而 設

的 雜 項 費 用 津 貼
每 名 學 生 每 年 7 0 0元

校 本 輔 導 方 式 的 輔 導 及 訓 育 計

劃 經 費 津 貼
5 , 7 5 0元 (設 有 多 於 2 5班 的 學 校 )
4 , 6 0 0元 (設 有 1 9至 2 4班 的 學 校 )
3 , 4 5 0元 (設 有 1 2至 1 8班 的 學 校 )
2 , 3 0 0元 (設 有 1 1班 或 少 於 1 1班 的 學 校 )

資 訊 科 技 獎 勵 津 貼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4 , 8 2 8元

資 訊 科 技 教 育 計 劃 每 所 全 日 制 學 校 5 5 , 0 0 0元
每 所 上 下 午 班 制 學 校 3 3 , 0 0 0元

每 所 先 導 學 校 7 1 , 0 0 0元

每 所 上 下 午 班 制 學 校 而 其 中 一 部 為 先 導

學 校 11 , 0 0 0元

特 別 家 具 及 設 備 津 貼 每 班 半 日 制 學 校 班 級 7 0 0元
每 班 全 日 制 學 校 班 級 1 , 0 0 0元

英 文 廣 泛 閱 讀 計 劃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6 , 5 0 0元
(設 有 多 於 1 2班 的 學 校 )
每 所 學 校 每 年 3 , 2 5 0元
(設 有 1 2班 或 少 於 1 2班 的 學 校 )

中 文 廣 泛 閱 讀 計 劃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6 , 5 0 0元
(設 有 多 於 1 2班 的 學 校 )
每 所 學 校 每 年 3 , 2 5 0元
(設 有 1 2班 或 少 於 1 2班 的 學 校 )



資 助 特 殊 學 校

津 貼 名 稱 2 0 0 0 至 2 0 0 1 年 度 津 貼 款 額

校 本 新 來 港 學 童 支 援 計 劃 每 名 小 學 生 2 , 7 5 0元
每 名 中 學 生 4 , 0 8 0元

供 弱 視 學 童 用 的 輔 導 教 材 津 貼 每 名 學 生 每 年 2 7 0元

提 供 給 就 讀 普 通 學 校 的 弱 聽 學

童 的 輔 導 教 學 服 務

小 學

每 單 位 每 年 6 , 7 1 4元
初 中

每 單 位 每 年 9 , 6 4 4元

校 本 輔 導 方 式 的 輔 導 及 訓 育 計

劃 經 費 津 貼

小 學 班 級

5 , 7 5 0元 (設 有 2 5班 或 多 於 2 5班 的 學 校 )
4 , 6 0 0元 (設 有 1 9至 2 4班 的 學 校 )
3 , 4 5 0元 (設 有 1 2至 1 8班 的 學 校 )
2 , 3 0 0元 (設 有 1 1班 或 少 於 1 1班 的 學 校 )
中 學 班 級

6 , 9 0 0元 (設 有 2 9班 或 多 於 2 9班 的 學 校 )
5 , 7 5 0元 (設 有 2 4至 2 8班 的 學 校 )
3 , 9 1 0元 (設 有 1 2至 2 3班 的 學 校 )
1 , 6 1 0元 (設 有 1 1班 或 少 於 1 1班 的 學 校 )

寄 宿 津 貼 每 名 寄 宿 生 每 月 1 , 1 9 3元 ， 惟 須 扣 除 每
名 寄 宿 生 每 月 所 繳 交 的 4 4 0元 寄 宿 費 用

資 訊 科 技 教 育 計 劃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6 1 , 0 0 0元
(設 有 1 4班 或 少 於 1 4班 的 學 校 )
每 所 學 校 每 年 6 5 , 0 0 0元
(設 有 1 5班 或 多 於 1 5班 的 學 校 )

資 訊 科 技 獎 勵 津 貼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1 4 , 8 2 8元

特 別 家 具 及 設 備 津 貼 每 班 每 年 3 , 0 0 0元
每 班 每 年 2 , 0 0 0元 (實 用 中 學 及 技 能 訓 練
學 校 )

中 文 廣 泛 閱 讀 計 劃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3 , 2 5 0元 至 1 3 , 5 0 0元 不 等

英 文 廣 泛 閱 讀 計 劃 每 所 學 校 每 年 3 , 2 5 0元 至 1 3 , 5 0 0元 不 等



附錄C

教育署及學校為員工向公積金計劃供款的範例

有關20XX/XX 學年的申請

學校名稱：XXX 學校

行政津貼：1,221,000 元 (按運作班級計算)
僱主供款 (元)

員工 基本薪金(元) 5% 10% 15% 備註

A 122,100 - - 18,315
B 122,100 - - 18,315
C 122,100 - - 18,315
D 122,100 - - 18,315
E 122,100 - - 18,315
F 122,100 - - 18,315
G 119,760 - 11,976 -
H 117,420 5,871 - -
I 122,100 - 12,210 -
J 122,100 - 12,210 -
K 117,420 5,871 - -
L 2,800 - - - 兼職

Total 1,334,200 11,742 36,396 109,890

僱主為員工向公積金計劃供款的支出 = 158,028 元

u
教育署就行政津貼引伸的公積金供款補助的計算方法

員工 基本薪金(元) 僱主供款之百份率 公積金供款(元)

A 122,100 15% 18,315
B 122,100 15% 18,315
C 122,100 15% 18,315
D 122,100 15% 18,315
E 122,100 15% 18,315
F 122,100 15% 18,315
I 122,100 10% 12,210
J 122,100 10% 12,210
G 119,760 10% 11,976
H 117,420 5% 5,871
K 7,020 5% 351

行政津貼 1,221,000 由教育署支付 152,508
K 由學校支付* 110,400 5% 5,520
L 由學校支付* 2,800 不適用 0

1,334,200 158,028

*如情況許可，或由「營辦津貼」支付



附錄 D

樣 本

2 0 X X至 X X學 年 「 營 辦 開 支 整 筆 津 貼 」

撥 款 分 配 通 知 書

學 校 編 號： nnnn

學 校 名 稱： X X X學 校

津 貼 名 稱 付 款 次 數 ( 1 ) 計 算 準 則 數 額 ( 2 )

元

一 般 範 疇
普 通 話
行 政 津 貼

  .
  .
  .
  .

小 計 ( A )

特 殊 範 疇

資 訊 科 技 教 育 計 劃
資 訊 科 技 獎 勵 津 貼

  .
  .
  .
  .
  .
  .

小 計 ( B )

總 計 ( A ) + ( B )

註

(1)付 款 次 數 A =每 年 一 次   B =每 年 兩 次   M =每 月 一 次

C =按 實 際 申 請

(2)這 是 暫 定 的 撥 款 額 ， 須 待 該 學 年 的 班 級 數 目 /學 生 人

數 /開 辦 科 目 總 數 的 資 料 確 定 後 會 予 以 調 整 。



附 錄 E

樣 本

(只供參考用)

XXX學 校
2 0 0 0至 0 1學 年 「 營 辦 開 支 整 筆 津 貼 」 的 開 支 預 算

1 9 9 9至
2 0 0 0學 年
實 際 數 額
元

津 貼 名 稱

2 0 0 0至
2 0 0 1學 年
預 算
元

一 般 範 疇

x,xxx 普 通 話 x,xxx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
   x,xxx

行 政 津 貼

.

.

.

.

.

.
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
   x,xxx

xxx,xxx 小 計 ( A ) xxx,xxx

特 殊 範 疇

x,xxx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計 劃 x,xxx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
  x,xxx

資 訊 科 技 獎 勵 津 貼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x,xxx

  x,xxx
xxx,xxx 小 計 ( B ) xxx,xxx

x,xxx,xxx 總 計 ( A ) + ( B ) x,xxx,xxx

提 交 人 ：               核 准 人 ：             

(校 長 )  (校 董 會 主 席 )

日 期 ：               日 期 ：             



附 錄 F

樣 本

(只供參考用)

XXX學 校

    年     月     日 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「 營 辦 開 支 整 筆 津 貼 」 開 支 報 告

津 貼 名 稱 核 准 預 算

( 1 )

元

修 訂 預 算

( 2 )

元

實 際 開 支

( 3 )

元

已 動 用 比 率

( 4 ) = ( 3 ) / ( 2 ) x 1

0 0 %

%

一 般 範 疇

普 通 話

行 政 津 貼

.

.

.

.

.

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小 計 ( A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特 殊 範 疇

資訊科技教育計劃

資訊科技獎勵津貼

.

.

.

.

.

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小 計 ( B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總 計 ( A ) + ( B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附 錄 G

學 校 名 稱： X X X學 校

截 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止 年 度

「 營 辦 開 支 整 筆 津 貼 」 財 務 報 告

一 般 範 疇

元

特 殊 範 疇

元

總 計

元

所得津貼

實際開支

(詳情請參閱隨付的附錄G1及G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 學 年 的 盈 餘 /(赤

字 )

(調 撥 至 特 殊 範 疇 ) /

由 一 般 範 疇 調 撥 的 數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 學 年 經 調 撥 後 的 盈 餘

/ (赤 字 )

過 往 各 學 年 結 轉

的 盈 餘 (註 )

赤 字 轉 撥 入 堂 費 帳

結 轉 入 下 學 年 的 盈 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註：學校應把2000至01學年前在各津貼帳內所結轉的盈餘的總和填在有關的範疇項下。



附 錄 G 1

學 校 名 稱： X X X學 校

截 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止 年 度

「 營 辦 開 支 整 筆 津 貼 」 實 際 開 支 報 告

上 年 度

元

津 貼 名 稱 本 年 度

元

備 註

一 般 範 疇

普 通 話

行 政 津 貼

.

.

.

.

.
其 他 (請 說 明 )

小 計 ( A )

       

       

特 殊 範 疇

資 助 科 技 教 育 計 劃

資 訊 科 技 獎 勵 津 貼

.

.

.

.

.        

小 計 ( B )        

總 計 ( A ) + ( B )
       
             



附 錄 G 2

學 校 名 稱 ： XXX學 校

截 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止 年 度

「 營 辦 開 支 整 筆 津 貼 」 之 特 殊 範 疇 周 年 財 務 報 告

津 貼 名 稱
校 本 轉 導
計 劃 津 貼
元

融 合 教 育
計 劃 津 貼
元

 . . . . .
元

  . . . . .
元

總 計
元

所 得 津 貼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實 際 開 支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本 學 年 的 盈
餘 /(赤 字 )

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由 一 般 範 疇
調 撥 的 數 額

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本 學 年 經 調
撥 後 的 盈 餘
/(赤 字 )

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過 往 各 學 年
度 結 轉 的 盈
餘

赤 字 轉 撥 入
堂 費 帳

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結 轉 入 下 年
度 的 盈 餘

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



附件 B

資助學校「營辦開支整筆津貼」簡介會

新界區學校

日期 時間 地點

6 月 19 日
(星期一)

下午 2:30 - 4:30 荃灣大會堂演奏廳

荃灣大河道 72 號

香港及九龍區學校

日期 時間 地點

6月20 日

(星期二)

下午 2:30 - 4:30 大學會堂

九龍塘窩打老道224號

主講者:

邵國華先生, 教育署高級庫務會計師(撥款事宜改革)

程序

下午 2:30 - 2:45就座

下午 2:45 - 3:30「營辦開支整筆津貼」的

l  結構及特點；

l  運用原則及規則；以及

l  有關的財政及會計安排。

下午 3:30 – 4:30答問時間

*  歡迎校長帶同負責學校財務的同事出席簡介會


